意外险理赔款分配协议

甲方（用人单位）： __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____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__91130983077498644J______
乙方（员工）： __王滨______
身份证号： ___ 132930197803071815_____
鉴于乙方在甲方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伤害事故，甲方已为乙方投保商业意外险，现保险公司将向乙方支付理赔款共计人民币40,000元（大写：肆万元整）。为明确该笔理赔款的分配及支付事宜，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理赔款金额及分配
1. 保险公司应将理赔款人民币40,000元（大写：肆万元整）支付至乙方账户（户名：王滨，开户行：中国光大银行沧州支行  卡号：6226662805823053）
2. 双方同意，上述理赔款中的人民币10,000元（大写：壹万元整）归属乙方，作为甲方对乙方停工留薪期工资及其他相关补偿的一部分。
3. 剩余理赔款人民币30,000元（大写：叁万元整）归属甲方，乙方应在收到全额理赔款后__2___日内将该款项支付至甲方以下账户。
户名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
开户行：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账号：276260122000069725
二、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
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一条第3款约定的期限将款项支付给甲方，则视为乙方严重违约，甲方有权从乙方的应发工资中直接扣除等额款项。
三、特别约定
1. 本协议项下的理赔款分配方案是双方在综合考虑乙方伤情、停工留薪期等因素后达成的合意。
2. 甲方支付给乙方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及其他补偿，与本协议第一条第2款约定的乙方所得款项，共同构成甲方对乙方意外伤害事故的全部补偿。
四、其他
1. 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方执壹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3. 因履行本协议所产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_______   _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 ____   ____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  ___  ____     
